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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教师考前须认真学习有关工作文件，严格按照考试相关工作要求，认真做好考试工作。
二、教师须严格遵守工作纪律，不迟到、不早退，考试期间不会客、不随意外出、不接打电话，无特殊情况不得中途离岗。
三、教师应坚持独立评分原则，严格把握评分标准，评定考生成绩要真实、客观、公平、公正，力求不偏宽、不偏严。记录考生成绩应做到字迹清晰、准确无误。
四、教师不得把评分材料带出考场，不得透露考生成绩及评分情况，不得透露与考试有关的任何保密内容。
五、教师须廉洁自律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徇私舞弊。
六、教师须语言得体、用语规范、提问严谨，避免提问有争议的问题。
七、教师在考试时须着正装，避免不得体的妆容和装扮。
八、教师应以立德树人为根本，坚守学术标准，坚持择优选拔，以严谨的治学态度，展现我校良好的治学传统和师德师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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